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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工业大学

“学术交流繁荣计划”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和学校中长

期发展规划，加快推进研究型大学建设，形成良好的学术交

流氛围，学校决定设立“学术交流繁荣计划”（以下简称“专

项计划”）。为规范专项计划的管理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专项计划重点支持自然科学领域高层次国内

外学术交流活动，包括：举办国际性和全国性学术会议、高

层次专题学术研讨会、“运河讲堂”、学术报告或讲座等。

第三条 科学技术研究院（以下简称“科研院”）负责

专项计划管理及学术交流活动协调工作，并接受校学术委员

会的指导和监督。各学院和校直属研究机构（以下简称“学

院”）负责专项计划的具体实施工作，并接受科研院和所在

单位学术委员会的指导。

第二章 计划设置

第四条 由学院提出年度学术交流活动计划，经科研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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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汇总，分管校领导审批后，下达本年度学校专项计划实

施方案。原则上要求各学院每年至少举办（或承办）一次国

际性或全国性学术会议，或举办2次高层次学术研讨会；聘

请2-5位知名学者为“运河讲座教授”，开设“运河讲堂”；

至少邀请10位国内外知名教授或管理专家来校作学术报告

或讲座（不含学术会议）。

第五条 专项计划支持范围和支持强度：

1. 国际性学术会议：是指由学校主办或承办，面向世

界各国征集论文，与会国外代表或港、澳、台地区代表在10

人以上且来自于3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学术会议。每年重点

支持2-3个高水平国际性学术会议，视会议规模，支持强度

为20-30万元/个。

2. 全国性学术会议：是指由学校主办或承办，国家有

关部门或全国性学术团体面向全国举办的学术会议。每年重

点支持10个左右高水平全国性学术会议，视会议规模，支持

强度为15-20万元/个。

3. 高层次学术研讨会：是指有院士、长江学者、国家

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、国家千人计划、国家科技计划首席科

学家（或首席专家）及领域评审专家等高层次人才参加的会

议。每年支持不限项，视会议规模，支持强度不超过5万元/

个。

4. “运河讲堂”：学校聘请在国内相关学科领域内具



3

有重要影响力的知名学者作为“运河讲座教授”，开设“运

河讲堂”，以专题报告、学术研讨、指导咨询等形式坐堂讲

课。每年各学院按照下达指标提交“运河讲座教授”聘任计

划，由学校人事处和科研院共同评选聘任。“运河讲座教授”

每年聘任30位左右，聘期为3年，每年聘任费用5万元/人。

5. 学术报告或讲座：是指由相关学院承办，邀请国内

外知名同行学者或管理专家来校就学术前沿问题等开展讲

座。每年支持150个左右，支持强度为0.3万元/个。

第三章 计划管理

第六条 各学院要按学校下达的年度计划精心组织，确

保学术交流活动顺利开展，如需调整应及时报科研院备案。

要充分利用学术交流活动，扩大学校和学院学术影响力。

第七条 学术交流活动前，应提交《浙江工业大学学术

交流繁荣计划经费资助申请表》及活动安排，经所在学院签

署意见后报科研院审批。活动结束后应及时宣传报道。

第八条 专项计划经费列入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专项

经费预算，按批准的年度财务预算执行。

第九条 经费资助一般采取事后补助方式，学校每季度

集中下达，经费直接转入学院自主理财账户，由学院统筹使

用。对于经费支出较大的大型学术活动，可申请事前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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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科研项目和校级其他计划支持项目开展的学

术交流活动，不再重复资助。

第十一条 各学院应提交本单位专项计划执行情况年

度小结，执行情况作为学院年度科研考核指标之一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规定以外的其他学术交流活动参照

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由科学技术研究

院负责解释。


